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2月1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并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

9.0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 3,000万元（含），不高于人民币 5,000万元

（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

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实施完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年12月20日、2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

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回购报告书》等相关公告。

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00元人民币现金，根据公司《回

购报告书》的约定,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9.00元/股（含）调整至不超过

人民币8.80元/股（含）。具体详见公司2024年5月3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因实施权益分派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5,792,1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37%，最高成交价为5.9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74元/股，

已使用资金总额为31,991,877.0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

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价格上限，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

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股份》中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本次实施回购股份既定的

回购方案。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未在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

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及公司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000589 证券简称：贵州轮胎 公告编号：2024-073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9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

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部分A股社会公众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6.00
元/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因公司

在回购期间实施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即2024年6月28日）起，公司

本次回购价格由不超过16.00元/股调整为不超过15.94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公告。

2023年10月1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首次实施回购公司

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回购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118）。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回购期

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现将公司截

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本次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

公司股份8,520,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0%，购买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13.50元/股，最低成

交价为8.35元/股，成交金额90,245,103.59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

司自有资金，2024年6月28日前回购价格未超过16.00元 /股，2024年6月28日（含）后回购价

格未超过15.94元/股。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的要

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一）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二）不得在本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

股份回购的委托；

（三）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002838 证券简称：道恩股份 公告编号：2024-079

债券代码：128117 债券简称：道恩转债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情况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6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

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或者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含），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9元/股（含），且不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29元/股（含）

调整至不超过28.40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3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的相

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以及回购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百分之一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内予以披露，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

公司股份1,320,4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99%≈1%，最高成交价为27.73元/股，最

低成交价为15.49元/股，成交总金额为28,580,157.4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既定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

定。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002980 证券简称：华盛昌 公告编号：2024-056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7/9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3个月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147,717股

1.0290%

2,978.72万元

24.40元/股~27.2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7月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

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公开发行的普通股(A股)股份。本次回购股份

全部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40.0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

人民币5,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7月 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

04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交易日

内予以公告。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股份 1,147,717股，占公司总股本 111,536,629股的比例为 1.029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7.25元/股，最低价为24.4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29,787,164.4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

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88458 证券简称：美芯晟 公告编号：2024-053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比例达到总股本1%暨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21,921,780股，占本行总股本的0.5979%。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8月5日（星期一）。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情况及上市后股份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9〕905号）核准，本行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33,333,334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2019〕442号）同意，本行于2019年8月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首次公开发行前，本行总股本3,000,000,000股，发行后本行总股本3,333,333,334股，包括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3,000,0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33,333,334股。

本行于2021年4月12日公开发行了5,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债简称“苏行转债”，转

债代码127032；苏行转债的转股起止日期为2021年10月18日至2027年4月11日。2022年4
月22日，本行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10日）登记在册的普通股股东按每10股派

发现金股利2.8元（含税），以资本公积按每10股转增1股。

截至2024年7月18日，本行总股本为3,666,745,633股，其中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102,956,362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本行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共涉及 871名股东合计 21,
921,780股，占本行总股本的0.5979%，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24年8月5日（星期一）上市流通。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关于股份锁定期及股份减持的承诺如下：

（一）本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前持有本行股份的时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

属关于股份锁定期及股份减持的承诺

本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前持有本行股份的时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张水男、钱锋、后斌承

诺如下：

“（1）自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苏

州银行回购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如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后6个月内连续20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

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3）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票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苏州银行首次

公开发行A股股票时的发行价。

（4）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每年出售的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15%，5年内出售

的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50%。

（5）在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苏州银行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

持有的苏州银行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份。如本人

在任期届满前离职，则本人将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上述

限制性规定。

（6）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苏州银行股份的，本人承诺违规减持苏

州银行股份所得收益归苏州银行所有。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收益上缴苏州银行，则苏州

银行有权扣留处置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上缴苏州银行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金额相

等的现金分红，用于抵偿本人应向苏州银行上缴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本人不因职务变更、

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作出的上述承诺。在上述承诺期间，如苏州银行发生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亦作相应调整。”

本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前持有本行股份的时任本行监事朱文彪承诺如下：

“（1）自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苏

州银行回购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在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每年出售的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15%，5年内出

售的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50%。

（3）在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苏州银行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

持有的苏州银行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份。如本人

在任期届满前离职，则本人将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上述

限制性规定。

（4）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苏州银行股份的，本人承诺违规减持苏

州银行股份所得收益归苏州银行所有。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收益上缴苏州银行，则苏州

银行有权扣留处置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上缴苏州银行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金额相

等的现金分红，用于抵偿本人应向苏州银行上缴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本人不因职务变更、

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作出的上述承诺。”

本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前持有本行股份的时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近亲属钱烨宸承诺如

下：

“（1）自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个月（以下简称

“锁定期”）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

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苏州银行回购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

（2）如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后6个月内连续20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持有的上述苏州银

行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3）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每年出售的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15%，5年内出售

的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50%。

（4）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的近亲属担任苏州银行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份总数的 25%；在本人的近亲属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份。

（5）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票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苏州银行首次

公开发行A股股票时的发行价。

（6）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份出资来源真实合法，不存在信托持股、委托持股或其他任何

代持方式持有苏州银行任何股份的情形；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份不存在被冻结、质押或受

到其他权利限制等影响或可能影响本人行使股东权利的情形，亦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

纷。

（7）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苏州银行股份的，本人承诺违规减持苏

州银行股份所得收益归苏州银行所有。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收益上缴苏州银行，则苏州

银行有权扣留处置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上缴苏州银行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金额相

等的现金分红，用于抵偿本人应向苏州银行上缴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本人不因本人的近亲

属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所作出的上述承诺。在上述承诺期间，如苏州银行发生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亦作相应调整。”

本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前持有本行股份的时任监事近亲属朱文荣承诺如下：

“（1）自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个月（以下简称

“锁定期”）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

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苏州银行回购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

（2）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每年出售的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15%，5年内出售

的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50%。

（3）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的近亲属担任苏州银行监事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份总数的25%；在本人的近亲属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

有的苏州银行股份。

（4）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份出资来源真实合法，不存在信托持股、委托持股或其他任何

代持方式持有苏州银行任何股份的情形；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份不存在被冻结、质押或受

到其他权利限制等影响或可能影响本人行使股东权利的情形，亦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

纷。

（5）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苏州银行股份的，本人承诺违规减持苏

州银行股份所得收益归苏州银行所有。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收益上缴苏州银行，则苏州

银行有权扣留处置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上缴苏州银行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金额相

等的现金分红，用于抵偿本人应向苏州银行上缴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本人不因本人的近亲

属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所作出的上述承诺。在上述承诺期间，如苏州银行发生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亦作相应调整。”

（二）本行 IPO申报期间新增股东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本行 IPO申报期间，通过司法裁决方式受让内部职工股（超过5万股）的股东尹云妹承诺

如下：

“自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本人所持苏州银行股

份转让锁定期不低于 3年，持股锁定期满后，本人每年出售的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 15%，5
年内出售的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50%。”

（三）本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前持有内部职工股超过5万股的个人关于股份锁定期及股份

减持的承诺

根据《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通知》（财金[2010] 97号）的规定，本行首次公开

发行A股前持有内部职工股超过5万股的个人承诺如下：

“自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本人所持苏州银行股

份转让锁定期不低于 3年，持股锁定期满后，本人每年出售的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 15%，5
年内出售的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50%。”

（四）本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前持有已发行但未办理股权托管确权手续股份股东的承诺

根据本行分别于2019年6月26日、8月1日公告的《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A股）招股说明书》及《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上市公告书》披

露，李肖白作为本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自本

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进行转让。除上述情况外，李肖白未做出其他

承诺。

截至本公告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三、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上市公司对股东违规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之日，持有本次上市流通限售股份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情况，本行也未发生对其提供违规担保的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4年8月5日（星期一）。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21,921,780股，占本行无限售条件股份的0.6151%，占本行

总股本的0.5979%。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871名，全部为自然人股东。

4、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相关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1

2

3

合计

股东全称

作出限售承诺的董监高及其近亲属

持股5万股以上的内部职工股和IPO申
报期间通过司法裁决方式受让内部职工

股（超过5万股）的新增股东

根据《公司法》规定IPO上市之日起一年
内不进行转让的股东

张水男

钱锋

后斌

朱文彪

钱烨宸

朱文荣

尹云妹等864名自然人股东

李肖白

所持限售
股份总数

385,000

385,000

493,350

385,000

303,012

123,200

99,406,618

199,592

101,680,772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82,500

82,500

82,500

82,500

64,930

26,400

21,300,858

199,592

21,921,780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中质押股份
及司法冻结股份数量合计

-

-

-

-

-

-

1,062,585

-

1,062,585

注1：质押股份及司法冻结股份数量，系截至2024年7月18日收市后的数据。

注2：上表仅列示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股东中作出限售承诺的董监高及其近亲属等，其他

股东人数较多，为便于投资者阅读公告，不逐一列示。

注3：上述作出限售承诺的6名时任董监高及其近亲属，和尹云妹等其他864名自然人股

东，合计870名自然人股东承诺：3年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每年出售的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

15%，5年内出售的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50%。2024年度为锁定期届满后第3年解限，按其

首发前限售股总数的15%进行本次解限。本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上述870名股东持股合

计数为131,652,006股。2022年5月本行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10转1），其首发前限售股份

总数可简算为131,652,006*1.1≈144,817,207股，实际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

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

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该次转股总数一致。实际转增后对应的首发前限售股数

量为 144,817,206股。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其持有的本行首发前限售股份总数 144,817,
206股（含对应转增部分）的 15%，即 144,817,206*15%≈21,722,581股。实际过程按单户股东

所持有的转增后首发前限售股数的15%计算，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舍掉后

逐笔汇总处理，故与前数存在微小差异。上述 870名股东本次解除限售实际股数为 21,722,
188股，符合上述数据验证。

注4：本行申请解除限售股股东中，包括现任风险总监兼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后斌，曾任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张水男、钱锋，曾任监事朱文彪。

注5：李肖白为持有本行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但未办理股权托管确权手续股份的股东，

其所持股份现已完成确权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登记。

注6：本行招股说明书中持有内部职工股（5万股以上）的股东为865人。期间，因尚未办

理股权托管确权手续减少股东计小龙 1人；因司法转让、遗产继承等原因增加股东尹云妹等

11人，减少股东李拥军等7人。故截至本公告日，持有原内部职工股（超5万股）的股东为868
人（含后斌、张水男、钱锋、朱文彪等4名时任董监高）。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项目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股份总数

本次解禁前

102,956,362

380,607

102,575,755

3,563,789,271

3,666,745,633

变动增减
（ + ，- ）

-21,921,780

-

-21,921,780

+21,921,780

-

本次解禁后

81,034,582

380,607

80,653,975

3,585,711,051

3,666,745,633

注：上表变动情况系基于 2024年 7月 18日收市后数据，根据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而作出。

最终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的股本结构为准。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作为苏州银

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前股东所做出的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苏州

银行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保荐机构对苏州银行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

通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部分

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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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27032 转债简称：苏行转债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A股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1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4年7月1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

（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34元/股（含）。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

之日起 12 个月内，具体回购股份的金额和数量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的金额和股份数量为

准，所回购的股份将用于注销以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开立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

于 2024年 6月 15日、2024年 7月 2日和 2024年 7月 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等（公告编号：2024-032、2024-033、2024-034）、《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4-041）和《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44）。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

公司股份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0.00%。

二、其它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符合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

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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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11月2日召开了第五届董

事会2023年第七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2023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计划以不低于人民币8,0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6,00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通过二级市场以公开的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

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3日

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1）。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

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方案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5,740,00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4940%，最高成交价为14.99元/股，最

低成交价为10.15元/股，成交总金额为72,866,684.4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回

购指引》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会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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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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